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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

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清水河是宁夏境内主要的河流之一，也是黄河一级支流，河

道发源于固原开城，流经固原市原州区、吴忠市同心县、红寺堡

区及中卫市海原县、沙坡头区、中宁县 3市 6县（区），于中宁

县（右岸）和沙坡头区（左岸）入黄河，全长约 320公里。沙坡

头区段位于清水河左岸下游段，长约 3.38 公里，清水河自卫宁

公路山河桥进入沙坡头区宣和镇宏爱村入黄河，由于河道沿线无

堤防，农田临河近，防洪能力薄弱，对沿线农田冲刷破环严重，

每遇汛期，淹没及冲刷塌陷沿岸农田，防洪问题十分突出。

为了有效解决当地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加快推进清水河以防

洪为主的综合治理工程的建设步伐，结合自治区水利厅编制的

《宁夏清水河综合治理规划》和《宁夏清水河防洪治理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中卫市沙坡头区水务局经沙坡头区人民政府 2020

年第 7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向沙坡头区发改局申请批复宁

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卫沙发改（审

批）发〔2020〕7号）和初步设计（卫沙发改（审批）发〔2020〕

42号）。项目预算分配资金 1505万元，由沙坡头区水务局负责

实施，于 2020年 9月至 2021年 4月在沙坡头区清水河下游实施

治理工程，具体包括布置护岸工程、布设巡护道路及进场道路、

修建配套建筑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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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项目计划布置护岸工程 4处，单侧砌护总长 3.385公里，其

中：马莲渠 2#—杨营段护岸 0.99 公里，第九排水沟段护岸 0.8

公里，马滩段护岸 0.395公里，原防洪堤段护岸 1.2公里。布设

巡护道路 4处，总长 3.385公里；布设进场道路 4处，总长 0.178

公里；配套建筑物 8座，其中：生产桥 1座，斗渠尾水 1座，农

渠尾水 6座。

项目计划建设期限为 2020 年 5 月—2020 年 12 月，实际于

2020年 9月 1日开工，2021年 4月 12日完工。截至目前，项目

基本完成计划建设内容，并完成了所有分部工程验收工作，质量

等级均评定为合格，正在进行项目结算审核阶段。

（三）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预算分配资金 1505万元，

其中：中央水生态治理、中小河流治理等其他水利工程专项资金

905万元，沙坡头区财政配套新增一般债券资金 600万元。

截至 2021年 7月 31日，沙坡头区水务局收到沙坡头区财政

局拨付项目资金 1205万元，其中中央水生态治理、中小河流治

理等其他水利工程专项资金 905万元，新增一般债券资金 300万

元，资金到位率为 80.07%。

根据项目工程支付进度，沙坡头区水务局向沙坡头区水利技

术服务和水库沟道管理中心（简称“水利中心”）支付项目资金

1037.26万元，结余 167.74万元，待项目审计决算结束后予以支

付。水利中心实际支付项目资金 1032.47万元，结余 4.79万元为

工程质保金。预算执行率为 68.6%。

该项目目前尚未完成工程结算工作，成本节约情况无法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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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现场评价抽样选点情况

本次评价对象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预算安排资

金 1505万元，涉及中卫市沙坡头区清水河下游七星渠渡槽向北

265米处～清水河入黄河口段，属于沙坡头区宣和镇境内。按照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第三方服务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

通知》（宁财（绩）发〔2020〕209 号）文件要求：“现场评价

对象根据资金（项目）属性、区域分布、金额大小等，按照每项

资金或对象不低于 10%的比率随机选取。”评价组在现场评价时，

根据项目属性及区域分布，对项目资金额度及实施内容均选取

100%的比率进行核查。

（二）项目总体评价

绩效评价结果采用综合评分定级的方法，总分值为 100分，

绩效评级分优、良、中、差。评价得分高于 90分（含 90分）的，

绩效评级为优；得分在 80（含 80分）—90分的，绩效评级为良；

得分在 60（含 60分）—80分的，绩效评级为中；得分在 60分

以下的，绩效评级为差。

运用评价组研发并通过专家组论证的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

通过基础数据填报、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的数据，评价组对宁夏

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进行了独立客观的评价。

最终评价得分为“88.78分”，评价结论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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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评价指标得分情况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20）

项目立项（8）
立项依据充分性 4.00 4.00 100.00%
立项程序规范性 4.00 4.00 100.00%

绩效目标（8） 绩效目标合理性 4.00 4.00 100.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4.00 4.00 100.00%

资金投入（4） 预算编制科学性 4.00 3.00 75.00%

过程

（20）

资金管理（14）
资金到位率 5.00 4.00 80.00%
预算执行率 5.00 3.43 68.60%
资金使用合规性 4.00 4.00 100.00%

组织实施（6） 管理制度健全性 2.00 2.00 100.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4.00 4.00 100.00%

产出

（36）

产出数量（24）

马莲渠 2#—杨营段护岸

砌护完成数
3.00 3.00 100.00%

第九排水沟段护岸砌护

完成数
3.00 3.00 100.00%

马滩段护岸砌护完成数 3.00 2.97 99.00%
原防洪堤段护岸砌护完

成数
3.00 2.98 99.33%

布设巡护道路完成数 3.00 3.00 100.00%
布设进场道路完成数 3.00 3.00 100.00%
新建生产桥完成数 3.00 3.00 100.00%
新建尾水完成数 3.00 3.00 100.00%

产出质量（4） 项目验收合格率 4.00 2.40 60.00%
产出时效（4） 项目完成及时性 4.00 0.00 0.00%
产出成本（4） 成本节约情况 4.00 4.00 100.00%

效益

（24）

社会效益（14） 清水河自身防洪能力 7.00 7.00 100.00%
洪涝灾害损失 7.00 7.00 100.00%

可持续影响

（4） 项目维护管理健全性 4.00 2.00 50.00%

满意度（6） 受益群众满意度 6.00 6.00 100.00%
合计 100 88.78 8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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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项目决策情况看，立项程序规范，与沙坡头区水务局职责

范围相符，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绩效目标和资金分配合理，绩效

指标明确，细化量化、可衡量。预算编制依据充分，但预算金额

与项目实际签订合同金额相差较大。

从项目过程情况来看，项目预算安排资金 1505万元，实际

到位资金 1205万元，资金到位率 80.07%，截至 2021年 7月 31

日实际支付 1032.47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68.6%。资金到位率和

预算执行率均未达到 100%。项目实施单位财务和业务制度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项目符合

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

出等情况。

从项目产出情况看，项目工程于 2021年 4月 12日已全部完

工，基本按照项目计划完成建设任务，2021年 6月 16日由沙坡

头区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沙坡头区水利技术服务和水库沟

道管理中心、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组成的验收工作组完成项目

分部工程验收，质量等级均评定为合格。但项目实际实施工期较

批复工期和合同约定工期均有延误，项目尚未完成竣工决算，成

本节约情况无法考核。

从项目效益情况看，通过项目的实施，清水河自身防洪能力

得到有效提高，洪涝灾害损失也有所降低。项目的后续维护管理

有明确的负责单位，但未能做到领导责任明晰、分级管理有序、

责任落实到人。该项目的受益群众满意度为 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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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决策

1.绩效目标情况

该项目 2020年预算安排资金 1505万元，通过实施布置护岸

工程、布设巡护道路及进场道路、修建配套建筑物等，旨在加快

推进清水河治理工程的实施，保障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提高河道防洪能力，有效减轻洪涝灾害损失，改善民生和维护社

会稳定，实施生态立区，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项目工程于 2021年 4月 12日已全部完工，基本按照项目计

划进度完成建设任务，2021年 6月 16日由沙坡头区水利工程质

量监督管理站、沙坡头区水利技术服务和水库沟道管理中心、设

计、施工、监理单位组成的验收工作组完成项目分部工程验收，

质量等级均评定为合格。具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见下表：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项目名称
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

工程
主管部门

中卫市沙坡头区

水务局

项目期 2020.9.1-2021.4.12 实施单位
中卫市沙坡头区

水务局

项目资金（元） 预算分配 实际到位 实际支出

年度资金总额 15,050,000.00 12,050,000.00 10,324,656.00
其中：中央水生态治

理、中小河流治理等其

他水利工程专项资金

9,050,000.00 9,050,000.00 9,050,000.00

沙坡头区财政配

套新增一般债券资金
6,000,000.00 3,000,000.00 1,274,656.00

绩效目标

2020年预算分配资金 1505万元，通过实施布置护岸工程、布

设巡护道路及进场道路、修建配套建筑物等，旨在加快推进清

水河治理工程的实施，保障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高

河道防洪能力，有效减轻洪涝灾害损失，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

稳定，实施生态立区，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 7 页 共 25 页

承上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偏差及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马莲渠 2#—杨

营段护岸砌护

0.99
公里

0.99
公里

第九排水沟段

护岸砌护

0.8
公里

0.8
公里

马滩段护岸砌

护

0.395
公里

0.391
公里

根据实际工作需

求完成

原防洪堤段护

岸砌护
1.2公里

1.191
公里

根据实际工作需

求完成

布设巡护道路
3.385
公里

3.385
公里

布设进场道路
0.178
公里

0.178
公里

新建生产桥 1座 1座
新建尾水 7座 7座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

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

率
100% 50%

较批复工期和合

同约定工期均有

延误

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情况
1505
万元

1032.47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清水河自身防

洪能力
提高 提高

洪涝灾害损失 减轻 减轻

可持续影响

指标

项目维护管理

健全性
健全

较为

健全

未能做到领导责

任明晰、分级管

理有序、责任落

实到人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

度
≥80% 91.88%

2.决策依据情况

2012 年 5 月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编制完成了《宁

夏清水河防洪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水总规〔201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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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批复），主要采取河道整治护岸、堤防加固完善、防汛道路完

善、畸形河湾裁弯取顺等措施对清水河进行干流防洪治理，为此

国家投资 16亿元。以此为契机自治区水利厅组织编制了《宁夏

清水河综合治理规划》（以下简称《综合治理规划》），对清水

河进行更加全面的综合治理。由此中卫市沙坡头区水利局根据

《综合治理规划》，提出清水河沙坡头区段综合治理工程，主要

为干流河道防洪治理。项目立项符合《宁夏清水河防洪治理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水总规〔2012〕512号批复）、《宁夏清水

河综合治理规划》等规划的要求，且与中卫市沙坡头区水务局职

责范围相符。

（二）项目管理

1.资金到位情况

项目预算分配资金 1505万元，其中：中央水生态治理、中

小河流治理等其他水利工程专项资金 905万元，沙坡头区财政配

套新增一般债券资金 600万元。

截至 2021年 7月 31日，沙坡头区水务局收到沙坡头区财政

局拨付项目资金 1205万元，其中中央水生态治理、中小河流治

理等其他水利工程专项资金 905万元，新增一般债券资金 300万

元，资金到位率为 80.07%。

根据项目工程支付进度，沙坡头区水务局向沙坡头区水利技

术服务和水库沟道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水利中心”）支付项目资

金 1037.26万元，其中中央水生态治理、中小河流治理等其他水

利工程专项资金 905 万元已全部支付，新增一般债券资金结余

167.74万元，待项目审计决算结束后予以支付。水利中心实际支

付项目资金 1032.47万元，结余 4.79万元为工程质保金。预算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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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率为 68.6%。

该项目目前尚未完成工程结算工作，成本节约情况无法予以

披露。

2.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的使用按照《水生态治理、中小河流治理等其他水

利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在投资计

划申报阶段，积极做好项目前期工作，按照按有关规定履行审批

程序，确保前期工作质量。根据管理办法规定，在完成项目审批

后，中卫市沙坡头区水务局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做出了承诺。

中卫市沙坡头区水务局在申请拨付资金的同时按要求填报

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沙坡头区财政局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规定流

程，转发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及时落实和到位项目配套资金。

工程实施过程中按规定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

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等建设管理制度，加强质量、进度、成

本、安全控制。

3.财务管理情况

中卫市沙坡头区水务局根据《会计法》、《基本建设财务管

理规定》，制定了本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对项目工程的资金支

付流程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在支付工程建

设资金时，按照财务管理制度要求，提交工程批复、合同、中标

通知书、工程进度支付书、监理月报等有关资料，财务室按照财

政局要求填写沙坡头区财政专项资金支付申请表，经财政局主管

业务室审核后报分管副区长审批，拨入到位资金。财务室根据资

金到位情况及拨款计划，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同意后执行。财务室

根据审批后的拨款计划和经会计、业务室负责人、财务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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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财务领导审签后的工程价款拨付审批单及合法票据通过银

行转账结算和国库集中支付系统拨付工程款项。

经现场对财务凭证及账簿进行核查，相关负责人签字盖章手

续齐全，按照财务管理制度规定，未见用现金支付工程款项，未

发现有转移、侵占和挪用工程建设资金现象。

4.组织实施情况

项目由中卫市沙坡头区水务局负责实施建设，沙坡头区水利

技术服务和水库沟道管理中心为项目法人，具体负责项目建设，

担负工程前期准备、项目安排、工程验收、资产核定、交付等全

过程管理，建立以项目法人为中心的建设管理组织，由沙坡头区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负责监督管理。项目建成后，尚在工程

质保期内，由中卫市沙坡头区水务局负责工程的运行管理、维护

及防汛等相关工作，待工程质保期过后，由受益各乡镇负责建后

运行管理，具体负责工程的建后管理和维修养护。

项目管理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办

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和责任追究办法》（宁

政发〔2014〕99 号）规定的程序执行，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

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等项目管理有关制度，加强

工程管理和安全生产，确保工程质量，认真执行项目基本建设程

序，加强项目管理，保证工程按期建成发挥效益。

沙坡头区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及时跟进项目进展情况，

安排专人围绕项目建设各环节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日常监管

中发现的问题督促项目单位鉴改落实，切实抓好项目建设。项目

工程完工后，由沙坡头区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沙坡头区水

利技术服务和水库沟道管理中心、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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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工作组完成项目分部工程验收。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目标完成

1.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

目前项目工程已全部完工，并通过了有沙坡头区水利工程质

量监督管理站参与的分部工程验收。

标

段

分部工

程名称
分部工程建设内容 变更内容

实际完成

内容

实际

完成率

一

标

段

护岸

布置护岸工程 1 处，为

马莲湖 2#~杨营段护岸

0.99km，布设进场道路 1
处，总长 0.062km

第一护坡 K0+850 处坡面

长由 8m变为 5m，采用渐

变的方式进行施工，渐变

段从 K0+830至 K0+870

全部完成 100%

建筑物

新建建筑物 7座，其中：

斗渠尾水 1 座，农渠尾

水 6座等

斗渠尾水闸门由提防背

水侧变更为设置在提防

迎水侧

全部完成 100%

道路 铺设碎石道路 990m 无 全部完成 100%

土方
清基 990m，土方开挖

990m，土方回填 990m 无 全部完成 100%

水土

保持
种植金叶榆 990株 金叶榆变更为河北杨

实际种植

991棵 100%

二

标

段

护岸

第 九 排 水 沟 段 护 岸

0.8km ， 马 滩 段 护 岸

0.395km，原防洪堤段护

岸 1.2km

第 九 排 水 沟 段

0+000-0+200 段格宾基础

尺寸调整为 1.5*1.5m；增

加对第九排入清水河段

桩 号 K19+450-K19+600
段沟道提防进行加高，并

进行岸坡砌护

实际马滩

段护岸完

成

0.391km；

完成原防

洪堤段护

岸
1.191km

99.46
%

建筑物 20*5m生产桥 1座 增加生产桥两侧挡土墙 全部完成 100%

道路

铺设碎石道路，第九排

水沟段护岸 0.8km，马滩

段护岸 0.395km，原防洪

堤段护岸 1.2km

增加对第九排入清水河

段 桩 号

K19+450-K19+600 段 沟

道提防进行加高，并进行

岸坡砌护

全部完成 100%

土方

对第九排水沟段护岸

0.8km ， 马 滩 段 护 岸

0.395km，原防洪堤段护

岸 1.2km进行土方回填

增 加 第 九 排 水 沟 段

0+200-0+800 ， 马 滩 段

0+000-0+250 段护岸坡脚

石渣换填

全部完成 100%

水土

保持
金叶榆种植 1200株 金叶榆变更为河北杨

实际种植

1109棵
9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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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标质量完成情况

项目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完工，6 月 16 日由沙坡头区水利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沙坡头区水利技术服务和水库沟道管理中

心、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组成的验收工作组完成项目分部工程

验收，质量等级均评定为合格。因项目工程结算尚未完成，待竣

工决算报告出具后进行竣工验收。

3.目标进度完成情况

项目批复建设工期是 2020年 5月至 2020年 12月，合同签

订工期为 2020年 9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9日，实际开工日期

为 2020 年 9 月 1 日，完工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12 日，延期 128

天。延期的原因是：2020年 12月，为了确保中卫空气质量，减

少施工场地扬尘及施工机械废气排放，中卫市所有施工工地停止

施工；同时项目水土保持工程中，树木种植在 3月中旬以后才能

施工，因此致使完工时间推迟 128天。

（二）项目效果

1.项目社会效益

项目的实施保障了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高清水河

的河道防洪能力，有效减轻洪涝灾害损失，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

稳定，实施生态立区，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受益群众进行问卷调查，认为项目实施完成后，清水

河自身防洪能力有效提高的占 95.83%，洪涝灾害产生的损失较

以前有减轻的占 95.83%，周边农户均反映项目实施完成后再未

发生过河水倒淹农田的现象。

2.可持续影响

根据《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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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成后，尚在工程质保期内，由中卫市沙坡头区水务局负责工

程的运行管理、维护及防汛等相关工作，待工程质保期过后，由

受益各乡镇负责建后运行管理，具体负责工程的建后管理和维修

养护。但目前工程尚未竣工验收，并未制定明确的后续维护管理

制度，未能做到领导责任明晰、分级管理有序、责任落实到人。

3.受益群体满意度等

受益群体满意度情况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为了真

实了解到项目受益群众对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实施

情况的满意度，评价组在沙坡头区开展了满意度调查，共计发放,

问卷 50份，回收问卷 48份，有效问卷 48份。

通过对回收调查问卷结果进行统计汇总，受益群众对宁夏清

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的满意度为 91.88%。

五、存在问题

1.项目预算金额与实际签订合同金额相差较大。

项目批复概算资金 1509.04万元，预算分配资金 1505万元，

截至目前项目签订合同总金额为 1202.37万元，较预算分配资金

减少 302.63万元，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与工作任务较不匹配。

序号 单位 费用名称 合同价款（元）

1 宁夏中金伟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费 5,438,936.25

2 宁夏晨禹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施工费 5,518,440.59

3 宁夏中卫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

公司）
设计费 530,100.00

4 宁夏恒诚博远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费 219,147.54
5 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技术咨询费 30,400.00
6 陕西华瑞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费 43,282.00
7 东方正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造价咨询费 29,363.00
8 宁夏红扬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质量检测费 49,000.00
9 众旺达（宁夏）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环评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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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费用名称 合同价款（元）

10 宁夏润泽水文水资源勘测工程有限

公司
水土保持 60,000.00

11 宁夏中科精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竣

工验收监测
40,000.00

12 宁夏恒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

施竣工验收

报告

40,000.00

合计 12,023,669.38

2.项目工程完工不及时。

项目批复建设工期是 2020年 5月至 2020年 12月，合同签

订工期为 2020年 9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9日，实际开工日期

为 2020 年 9 月 1 日，完工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12 日，延期 128

天。

3.项目运行维护管理缺少明确的职责分工。

目前工程尚未竣工验收，并未制定明确的后续维护管理制

度，未做到领导责任明晰、分级管理有序、责任落实到人。

六、相关建议

1.加强预算编制管理工作，提高预算编制质量。

组织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专业人员积极介入参与预算

编制，提前商定预算编制原则、定额套用方法、项目支出审核依

据等，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同时研究预算编审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实现监督关口前移。预算编制完成以后，总结预算在编制、

执行、监督等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

政策建议,逐步提高财政运行质量。

2.完善施工进度计划，多方面考虑影响工期的因素。

编制详细的施工进度计划表，并执行施工进度计划：严格按

照制订好的进度计划，全方位开展施工。在施工过程如发现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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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目标

值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和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得分

决策

（20）

项目

立项

（8）

立项依

据充分

性

4 充分

项目立项是

否符合法律

法规、相关政

策、发展规划

以及部门职

责，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

立项依据情

况。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黄河流域防洪

规划》（黄河水利委员会，2006年）、

《黄河流域综合规划》（黄河水利委

员会，2006年）；（1分）②项目立

项是否符合《宁夏清水河防洪治理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水总规〔2012〕
512号批复）、《宁夏清水河综合治

理规划》、《宁夏黄河一级支流清水

河流域综合规划》要求；（1分）③

项目立项是否与中卫市沙坡头区水

务局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

需；（1分）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

政支持范围，是否符合地方事权支出

责任划分原则。（1分）

1.《黄河流域防洪规划》（黄河水利委

员会，2006年）

2.《黄河流域综合规划》（黄河水利委

员会，2006年）

3.《宁夏清水河防洪治理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水总规〔2012〕512号批复）

4.《宁夏清水河综合治理规划》

5.《宁夏黄河一级支流清水河流域综合

规划》

6.《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

4

立项程

序规范

性

4 规范

项目申请、设

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

求，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

立项的规范

情况。

①项目是否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政

府投资项目管理和责任追究办法》

（宁政发〔2014〕99 号）文件要求

的程序申请设立；（2分）

②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

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

集体决策等。（2分）

1.《沙坡头区水务局关于实施宁夏清水

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的请示》（卫沙

水发〔2020〕2号）

2.《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纪要》（2020年第 73次）

3.《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

4.《沙坡头区水务局关于审批宁夏清水

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函》（卫沙水函〔2020〕4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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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目标

值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和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得分

5.《中卫市沙坡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卫沙发改（审批）

发〔2020〕7号）

6.《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初

步设计报告》

7.《沙坡头区水务局关于审批宁夏清水

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的函》（卫沙水函〔2020〕12号）

8.《中卫市沙坡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初步

设计的批复》（卫沙发改（审批）发

〔2020〕42号）

9.《沙坡头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审批表》

绩效

目标

（8）

绩效目

标合理

性

4 合理

项目所设定

的绩效目标

是否依据充

分，是否符合

客观实际，用

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绩效

目标与项目

实施的相符

情况。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1分）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

否具有相关性；（1分）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

合正常的业绩水平；（1分）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

资金量相匹配。（1分）

1.《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项

目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2.《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初

步设计报告》

3.《中卫市沙坡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初步

设计的批复》（卫沙发改（审批）发

〔2020〕42号）

4

绩效指

标明确
4 明确

依据绩效目

标设定的绩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

具体的绩效指标；（2分）

1.《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项

目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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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目标

值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和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得分

性 效指标是否

清晰、细化、

可衡量，用以

反映和考核

项目绩效目

标细化情况。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

以体现；（1分）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

相对应。（1分）

2.《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初

步设计报告》

3.《中卫市沙坡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初步

设计的批复》（卫沙发改（审批）发

〔2020〕42号）

资金

投入

（4）

预算编

制

科学性

4 科学

项目预算编

制是否经过

科学论证、有

明确标准，资

金额度与年

度目标是否

相适应，用以

反映和考核

项目预算编

制的科学性、

合理性情况。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1
分）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1
分）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

按照标准编制；（1分）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

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1分）

1.《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初

步设计报告》

2.《中卫市沙坡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初步

设计的批复》（卫沙发改（审批）发

〔2020〕42号）

3.《沙坡头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审批表》

4.合同

扣 1分。扣分原因：预算确定的项目投

资额或资金量与工作任务不匹配，预算

金额 1505 万元，截至目前该项目签订

合同总金额为 1202.37 万元，相差 300
万元。

3

过程

（20）

资金

管理

（14）

资金到

位率
5 100%

实际到位资

金与预算资

金的比率，用

以反映和考

核资金落实

情况对项目

实施的总体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分

配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项目期内落实到具体

项目的资金。预算分配资金：项目期

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1.《中卫市沙坡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初步

设计的批复》（卫沙发改（审批）发

〔2020〕42号）

2.《沙坡头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审批表》

3.《自治区发改委 水利厅关于分解下达

宁夏清水河治理工程 2020 年中央预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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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程度。 内投资和自治区预算内统筹投资计划

的通知》（宁发改投资〔2020〕552号）

4.《沙坡头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年度

财政水利专项资金的通知》（卫沙财指

标〔2020〕31号）

5.《沙坡头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年清

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资金的通知》

（卫沙财指标〔2020〕74号）

6.《沙坡头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年地

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资金指标的通知》

（卫沙财指标〔2020〕172号）

扣 1 分。扣分原因：资金到位率为

80.07%，未达到 100%。

预算执

行率
5 100%

项目预算资

金是否按照

计划执行，用

以反映或考

核项目预算

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预算分

配资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项目期内项目实际支

付的资金。

1.《中卫市沙坡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初步

设计的批复》（卫沙发改（审批）发

〔2020〕42号）

2.《沙坡头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审批表》

3.《自治区发改委 水利厅关于分解下达

宁夏清水河治理工程 2020 年中央预算

内投资和自治区预算内统筹投资计划

的通知》（宁发改投资〔2020〕552号）

4.《沙坡头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年度

财政水利专项资金的通知》（卫沙财指

标〔2020〕31号）

5.《沙坡头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年清

3.43



第 20 页 共 25 页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目标

值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和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得分

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资金的通知》

（卫沙财指标〔2020〕74号）

6.《沙坡头区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年地

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资金指标的通知》

（卫沙财指标〔2020〕172号）

7.《财务凭证、财务明细账》

扣 1.57 分。扣分原因：预算执行率为

68.6%，未达到 100%。

资金使

用合规

性

4 合规

项目资金使

用是否符合

相关的财务

管理制度规

定，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

资金的规范

运行情况。

①是否符合《水生态治理、中小河流

治理等其他水利工程中央预算内投

资专项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

区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实施

细则》的规定；（1分）②资金的拨

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1
分）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

规定的用途；（1分）④是否存在截

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1分）

1.《水生态治理、中小河流治理等其他

水利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

法》

2.《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使用管理实施细则》

3.《财务凭证、财务明细账》

4.《中卫市沙坡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初步

设计的批复》（卫沙发改（审批）发

〔2020〕42号）

5.《合同》

6.《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拨

付计划》

7.《沙坡头区水务局会议纪要》

4

组织

实施

（6）

管理制

度健全

性

2 健全

项目实施单

位的财务和

业务管理制

度是否健全，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

业务管理制度；（1分）

②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

规、完整。（1分）

1.《水生态治理、中小河流治理等其他

水利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

法》

2.《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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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反映和

考核财务和

业务管理制

度对项目顺

利实施的保

障情况。

使用管理实施细则》

3.《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和责任追究办法》（宁政发〔2014〕99
号）

4.《沙坡头区水务局制度汇编》（卫沙

水发〔2020〕60号）

制度执

行有效

性

4 有效

项目实施是

否符合相关

管理规定，用

以反映和考

核相关管理

制度的有效

执行情况。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

理规定；（1分）

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

备；（1分）

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

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1分）

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

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1分）

1.《水生态治理、中小河流治理等其他

水利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

法》

2.《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使用管理实施细则》

3.《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和责任追究办法》（宁政发〔2014〕99
号）

4.《沙坡头区水务局制度汇编》（卫沙

水发〔2020〕60号）

5.合同

6.招投标资料

7.工程建设相关档案资料

4

产出

（36）

产出

数量

（24）

马莲渠

2#—杨

营段护

岸砌护

完成数

3 0.99
公里

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

出数量目标

的实现程度。

产出数量目标是否 100%完成，全部

完成得满分，否则按照实际完成比例

计算指标得分。

1.《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

2.《关于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

程分部工程验收结论核备的函》

3.变更资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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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排

水沟段

护岸砌

护完成

数

3 0.8
公里

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

出数量目标

的实现程度。

产出数量目标是否 100%完成，全部

完成得满分，否则按照实际完成比例

计算指标得分。

1.《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

2.《关于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

程分部工程验收结论核备的函》

3.变更资料

3

马滩段

护岸砌

护完成

数

3 0.395
公里

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

出数量目标

的实现程度。

产出数量目标是否 100%完成，全部

完成得满分，否则按照实际完成比例

计算指标得分。

1.《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

2.《关于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

程分部工程验收结论核备的函》

3.变更资料

扣 0.03分，扣分原因：马滩段护岸砌护

计划完成 0.395 公里，实际完成 0.391
公里，完成了目标值的 98.99%。

2.97

原防洪

堤段护

岸砌护

完成数

3 1.2
公里

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

出数量目标

的实现程度。

产出数量目标是否 100%完成，全部

完成得满分，否则按照实际完成比例

计算指标得分。

1.《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

2.《关于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

程分部工程验收结论核备的函》

3.变更资料

扣 0.02分，扣分原因：原防洪堤段护岸

砌护计划完成 1.2公里，实际完成 1.191
公里，完成了目标值的 99.25%。

2.98

布设巡

护道路

完成数

3 3.385
公里

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

出数量目标

的实现程度。

产出数量目标是否 100%完成，全部

完成得满分，否则按照实际完成比例

计算指标得分。

1.《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

2.《关于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

程分部工程验收结论核备的函》

3.变更资料

3

布设进

场道路

完成数

3 0.178
公里

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

出数量目标

产出数量目标是否 100%完成，全部

完成得满分，否则按照实际完成比例

计算指标得分。

1.《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

2.《关于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

程分部工程验收结论核备的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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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程度。 3.变更资料

新建生

产桥完

成数

3 1座

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

出数量目标

的实现程度。

产出数量目标是否 100%完成，全部

完成得满分，否则按照实际完成比例

计算指标得分。

1.《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

2.《关于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

程分部工程验收结论核备的函》

3.变更资料

3

新建尾

水完成

数

3 7座

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

出数量目标

的实现程度。

产出数量目标是否 100%完成，全部

完成得满分，否则按照实际完成比例

计算指标得分。

1.《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

2.《关于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

程分部工程验收结论核备的函》

3.变更资料

3

产出

质量

（4）

项目验

收合格

率

4 100%

项目完成的

质量达标产

出数与实际

产出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

产出质量目

标实现程度。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是否达到

100%，达到得全部权重分，否则按

照实际完成比例计算指标得分。

1.《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

2.《关于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

程分部工程验收结论核备的函》

3.变更资料

扣 1.6分。扣分原因：项目工程结算尚

未完成，待竣工决算报告出具后进行竣

工验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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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时效

（4）

项目完

成及时

性

4 及时

项目实际完

成时间与计

划完成时间

的比较，用以

反映和考核

项目产出时

效目标的实

现程度。

项目是否在计划时间范围内完成，按

计划期限完成得全部权重分，否则不

得分。

1.《中卫市沙坡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初步

设计的批复》（卫沙发改（审批）发

〔2020〕42号）

2.合同

3.《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

扣 4分。扣分原因：实际完成工期较合

同签订工期延期 4个月。

0

产出

成本

（4）

成本节

约情况
4

不超

出预

算

考察项目成

本情况。

项目决算审计金额不超出预算金额

得全部权重分，与预算金额持平得

50%权重分，超出不得分。若项目尚

未决算审计，则以截至绩效评价日项

目实际支出计算指标得分。

1.《中卫市沙坡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初步

设计的批复》（卫沙发改（审批）发

〔2020〕42号）

2.《财务凭证、财务明细账》

4

效益

（24）

社会

效益

（14）

清水河

自身防

洪能力

7 提高

考察项目实

施完成后，清

水河自身防

洪能力提高

情况

通过问卷调研与访谈的形式对清水

河自身防洪能力提高情况进行调查，

项目实施后未发生过河水倒淹农田

的现象本指标得全部权重分，若有周

边农户反映发生过河水倒淹农田的

现象则不得分。

《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7

洪涝灾

害损失
7 减轻

考察项目实

施完成后，洪

涝灾害损失

减轻情况

通过问卷调研与访谈的形式对洪涝

灾害损失情况进行调查，项目实施后

洪涝灾害产生的损失较以前有减轻，

本指标得全部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7

可持

续影

项目维

护管理
4 健全

用以反映和

考核对项目

项目管理运行是否做到领导责任明

晰、分级管理有序、责任落实到人（4
1.《宁夏清水河沙坡头区段治理工程初

步设计报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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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4） 健全性 后续运行及

成效发挥的

可持续影响

情况。

分） 扣 2分。扣分原因：目前工程尚未竣工

验收，并未制定明确的后续维护管理制

度，未能做到领导责任明晰、分级管理

有序、责任落实到人。

满意

度（6）

受益群

众满意

度

6 ≥80%
考察受益群

众对项目的

满意程度。

通过社会问卷调查，农民群众对项目

的满意度≥80%得满分，否则本指标

得分=实际满意度*指标权重分值。

《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6

合计 100 8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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